
第８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６年７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８

基于自然后果法的儿童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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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的“冰山隐喻模型”以及生活日常告诉我们，知识并非完全明确、客观的，也不是所有的人类知识都能

加以格式化、结构化，都能以命题、语言、文字、公式、图表等形式进行储存和及时提取。能加以表达的知识比我们所知道

的要少得多。在儿童行为失范中，道德捆绑式的训诫和惩罚只能一定程度上把一些“成人化”“固着化”了的显性知识灌

输给他们，这对于问题行为的矫正没有实质性的效用，所以在教授儿童显性道德规范的同时用自然后果法让儿童自尝

“苦果”，从而实现问题行为的矫正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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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波兰尼认为：“言述总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言述行为绝不能完全取代而是必须继续依赖我

们曾经与我们同样年龄的黑猩猩共同享有的那种静默的智力行为。”［１］而且儿童正处于“理性的睡眠”

期，在没有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前，孩子为善和为恶都不是出于认识的，此期道德教育的目的是防止他的

心沾染罪恶，防止其思想产生谬见。如果儿童有冒失的行为，不宜对他进行道德训诫，因为他们还不能

理解抽象的道德观念［２］。儿童问题行为的矫正应该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

１　自然后果法与儿童问题行为
自然后果法由让·雅克·卢梭提出，其核心思想是当儿童出现行为上的偏颇时，不人为地对儿童进

行道德绑架式的训诫和惩罚，而是让失范行为带来的后果直接作用于儿童自身，让儿童在具体的情景中

切身体验自己行为带来的不愉悦感。如，当孩子打碎玻璃窗户时，家长或者教师不要气急败坏地对孩子

进行惩罚，也不要忙着装上新的玻璃窗，暂时让孩子承受风吹日晒，让他自己产生没有玻璃窗会带来不

便、会让自己受寒等认识，让玻璃窗坏掉了的后果直接作用于孩子本身，进而实现偏颇行为的纠正。

失范行为、偏颇行为与问题行为意思相近，问题行为（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指个体表现出的妨碍其社会
适应的异常行为。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把儿童的问题行为分为两类：内化问题行为与外化问题行为。前者指焦
虑、抑郁、孤僻、退缩等情绪问题，后者指攻击反抗、违纪越轨、过度活动等行为问题［３］。轻度的问题行

为，我们称之为不良行为习惯，对其如果不加以干预，它可能发展成为较为严重的反社会、反人类行为。

２　默会维度上当前儿童问题行为矫正的反思
２．１　人为的干预致使自然苦果出现的延迟

儿童出现问题行为并带来不愉快的后果时，成人很难置身事外或保持不干预的态度，成人要么是气

急败坏地对孩子进行责骂和惩罚，要么是百般呵护及时替孩子弥补过失，消除儿童偏颇行为后果带来的

不愉悦感和痛苦感。如，孩子打破玻璃窗户，如果成人立即进行训诫和责罚，那么儿童可能认为打破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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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窗的后果就是遭受家长、老师的斥责，从而掩盖了打破玻璃窗的自然后果；如果儿童不爱惜玩具，随便

丢弃玩具、弄坏玩具，然后成人老是跟在孩子后面帮他拾掇整理，帮他添置新的玩具，儿童无法及时体验

到自己行为带来的不便，日积月累，长期如此，孩子粗心大意、做事马虎、不爱惜公物等性格特征有可能

滋生。儿童出现问题行为时，人为的干预有时候可能掩盖甚至消除掉儿童问题行为本来的后果，所以让

儿童在具体的情境中切身体验自己行为偏颇带来的后果尤为重要。

２．２　主观的判断导致惩罚客观性的缺失
自然惩罚不诉诸外在权威的干预与制裁，它只是让儿童的不端行为自然地引出一种针对他自己的

不愉快结果，使儿童在不愉快的结果中感受到痛苦的体验，达到惩罚的效能［４］。当前对孩子问题行为

的惩罚是不够客观公正的，因为我们日常的惩罚往往涉及到外在权威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根据自己

的生活经验，主观判断儿童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然后进行“量刑”，决定惩罚的轻重，这种“量刑”方式

难免会受到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对儿童过失行为惩罚过度或惩罚太轻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个严格苛

刻的成人对孩子的惩罚，相对于其自然后果来说可能会偏重。但一个宽容温和的成人可能偏向于替孩

子弥补过失，帮孩子消除过失带来的痛苦感，儿童的同一问题行为，不同环境、不同成人处理下可能产生

完全相左的结果。所以要使“量刑”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儿童自身问题行为的严重程度，自然后果法没有

经过成人主观的“量刑”过程，具有可信的客观公正度。

２．３　外在的评判致使修正自觉性的丧失
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无法理解抽象的道德概念，也无法理解成人的一片苦心，有时候更难理

解成人给他带来痛苦感的惩罚是为了促使他更好地社会化、更好地成长。运用自然后果法，创设具体的

情境，让儿童切身体验，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修正是具有教育惩罚意义的，但是现阶段成人的

过多的干预、过多的评判使得儿童自我修正的机会丧失。如，儿童不小心打碎了家具，他可能还处于不

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或者正想着怎么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家长上来可能就是一顿责骂，接着匹配一些惩

罚，这就直接导致了儿童感受刺激点的转移，这可能让孩子产生打碎家具的直接后果就是受到家长的责

罚，以后打碎家具不能让父母知道等想法，教育的效果变成了让儿童体验成人的斥责，而非问题行为带

来的后果本身，但是很多父母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恰当的干预会使得教育效果与自己的教育初衷相

背离，会使得儿童丧失自我修正的机会。

２．４　过多的压制导致儿童个性化的缺乏
儿童问题行为的矫正是儿童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在儿童问题行为矫正中，也要关注儿童人格、个性

特征的发展，在儿童出现问题行为时，成人盲目干预、压制的现象比比皆是，父母经常进行言语上的斥

责、身体上的折磨，以一种非教育性的惩罚手段来压制儿童，外在权威的压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制止

儿童的问题行为，但这也可能造成儿童性格过于温顺，做事畏首畏尾，没有自己的主见，最终导致个性的

缺乏和个人创新能力的丧失。儿童拆卸玩具，可能就是出于儿童的天性，出于一种好奇心，完全没有故

意破坏的想法，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外在权威就简单地把这一行为归结为不爱惜玩具、调皮、捣蛋等，然后

施以外在的惩罚来进行压制。长期如此，就可能让儿童产生这样的观念，这件事情不能做，因为做了老

师和妈妈会不开心，那件事也不能做，因为做了会受到惩罚，至于为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孩子根本

不知道。惩罚变成了为了惩罚而去惩罚，变成了彰显外在权威、驯服儿童的工具，我们不是在教育，而是

在驯服，过多的压制是不应该出现在教育中的。

３　默会维度上自然后果法在问题行为矫正中的应用
３．１　审视目的，筛选手段

很多家长曲解了惩罚的最终目的，惩罚不是为了让孩子体验成人的权威，也不是为了驯服孩子，更

不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唯权威是从、绝对温顺的人，扼杀儿童的天性不是我们进行惩罚的本意。我

们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因为惩罚只是教育孩子，帮助其矫正问题行为、促使其健康成长的一种手段。

对当前儿童问题行为矫正的目的予以审视，筛选出合理的手段对儿童进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儿童出

现问题行为时，对儿童的行为动机和问题行为的促成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成人不要盲目地进行干预，

不对处于“理性睡眠期”的儿童进行过多的道德训诫和惩罚，而是在默会的维度上创设具体的情境使用

自然后果法让儿童问题行为本身直接作用于儿童身上，让儿童切身体验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不便和痛苦

感，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儿童进行自我反思、自我领悟、自我修正，促使儿童矫正问题行为的同时让儿童

进行自我教育，提升儿童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儿童良好的性格，让儿童健康成长。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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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冷淡处理，顺其自然
儿童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但又都处于独立的萌芽状态，似懂非懂，还不能够很好地

区分是非对错。对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还没有很好的界定，所以犯的错比较频繁，涉及的领域

也广［５］。儿童没有很明确的是非观念，在对儿童问题行为进行制止的同时也要告诉他们怎么做，让他

们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冷淡处理，在儿童出现问题行为时，成人不过早地进

行干预，给儿童足够的时间去体验自己的行为后果，让他去体验惶恐、去体验痛苦。如一个调皮捣蛋的

孩子，多次教育后仍经常欺负他人，抢拿他人的玩具，破坏他人的手工艺品，教师可以对其进行冷淡隔

离，不立刻做出批评惩罚或是对孩子之间的关系予以调试，让孩子自己去体验“侵犯他人”“干扰他人”

后被其他孩子孤立的感觉。孩子是期待关注的，有时候孩子哭闹、不遵守规则，就是其吸引注意的一种

方式，受到无视、孤立、隔离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惩戒方式。

３．３　自食其果，合理引导
在儿童出现问题行为时，成人过多的干预会导致问题行为后果出现的延迟，甚至是掩盖问题行为后

果，外在权威的主观判断会导致惩罚客观性的丧失，剥夺儿童自我反思、自我觉悟、自我修正、自我教育

的机会，在默会维度上使用自然后果法更注重具体情境中儿童行为后果的体验，让儿童充分理解并且谨

记自己行为偏颇带来的不良后果，虽然儿童处于一种被迫接受自然后果的状态，但这不是外在权威施以

的惩罚，而是儿童自身行为直接作用于自身的结果，能较好地消除儿童心理上的抵抗性。这种非人为性

的惩罚方式，更加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符合儿童的学习特点，儿童能在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提

炼经验，到达“吃一堑，长一智”的效果，让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过程中避免类似错误的出现。如儿童

打碎玻璃窗、欺负其他小朋友、不爱惜玩具、打碎家具、上课做小动作等。成人应该让儿童自食其果，让

其充分体验问题行为带来的不便和痛苦感，抓住适当的时机进行合理的引导。自食其果、合理引导是促

成儿童行为矫正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关键期，所以成人一定不能忽视自然后果的作用。

３．４　表达同情，促成矫正
有时候儿童并非我们所想的那般不懂事，研究表明，幼儿高级神经活动的抑制过程不够完善，兴奋

过程强于抑制过程，兴奋占优势，且易扩散，往往形成较大的大脑皮层兴奋区。而抑制过程形成较慢，故

幼儿的控制能力比较差［６］。受心智发展水平的限制，儿童出现问题行为是其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

节，在默会的维度上使用自然后果法，成人要秉承一定的原则，显示出不偏袒、不维护的坚决态度，但是

也要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和身心健康，在孩子有足够的体验后，要聆听孩子的想法，帮助他明

确自己的行为动机，找出自己过失行为形成的原因，和孩子交流感受，表示对他的理解和同情，让他明白

他心灵上的不愉快感甚至是痛苦感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恰当行为造成的，在实现对其错误行为的制止

后，要引导他梳理出正确的做法。就如上文所提到的孩子在体验到“侵犯他人”“干扰他人”被孤立的感

觉后，要引导他向被“侵犯、干扰”者道歉，教师要从中搭线改善两者的关系。表达同情，促成矫正是自

然后果法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４　结语
儿童问题行为的矫正不是一劳永逸的，道德训诫和惩罚是当前儿童问题行为矫正中最常见的手段，

但是道德训诫和惩罚涉及成人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惩罚是根据问题行为后果的严重程度主观“量

刑”的一种方式，道德训诫和惩罚都属于负强化，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儿童知道什么不能做，至于什

么能做、应该怎么做孩子全然不知。在儿童产生问题行为时，先进行冷淡处理，让儿童“自食其果”，在

具体的情境中让问题行为产生的后果直接作用于儿童身上，这样有利于保证惩罚的客观性，有利于提升

儿童自我修正的自觉性，有利于在维护儿童个性的同时，实现儿童问题行为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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